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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五华县华阳镇国土空间
总体规划（2023—2035年）的批复

五华县人民政府：

《五华县人民政府关于批准五华县 5个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的请示》（华府报〔2025〕68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五华县华阳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3—2035

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《规划》是五华县华阳镇空间发展的指

南、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，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

据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《规划》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

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精

神，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，支撑

五华县华阳镇打造为梅州市绿色蔬菜生产基地与五华县西南部重

要交通枢纽。

二、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。到 2035年，华阳镇耕地保有量

不低于 13.87平方公里（20808亩），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

面积不低于 12.81平方公里（19218亩）；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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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低于 4.64平方公里（6963亩）；城镇开发边界面积控制在 0.56

平方公里（846 亩）以内；落实蓝线、绿线、黄线、紫线、历史

文化保护线以及洪涝风险控制线等防灾减灾底线，并纳入国土空

间规划“一张图”严格实施空间管控。

三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。坚持区域协调、城乡统筹，

明确生态、农业和历史文化等保护要素空间范围和城乡、产业、

交通等发展要素整体布局，构建“两心一屏、两轴三区”的国土

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。

四、支撑镇域高质量发展。围绕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

工程”，优化镇域产业发展格局，以华阳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核心，

各村蔬菜、瓜果、水产等富硒特色农产品为支撑，推动农产品产

业转型升级，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、物流集散和全域旅游，

实现高质量发展。坚持以人为核心、以圩镇为重要载体推进新型

城镇化建设，统筹镇域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需要，促进镇域产

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、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、公共服务设施提

标扩面、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，提升圩镇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

带动乡村地区的能力，推进社区生活圈建设，更好满足农民到圩

镇就业安家需求和圩镇居民生产生活需要。

五、稳步推进镇村规划建设。发挥《规划》对镇村建设的引

领作用，指引村庄规划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、低效用地再开发、

建设用地增减挂钩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政策工具相

结合，优化村庄建设用地布局，强化提升镇区综合服务水平，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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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中心村服务设施配建和辐射带动周边村庄的能力，不断提升一

般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，引导村庄分类发展，因地制宜编制“多

规合一”实用型村庄规划或村庄管控方案，支撑乡村振兴发展。

六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城乡特色风貌塑造。加强历史

文化保护传承，加强古氏宗祠、承启楼、簪豫楼、仰天狮遗址等

文物保护单位、不可移动文物、历史建筑、革命遗址及客家围龙

屋的保护利用力度，维护华阳镇现存历史风貌、文物古迹、历史

环境要素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信息，延续客家民俗风情和优秀

传统技艺，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。

七、夯实基础设施保障。依托汕湛高速、国道 G355 线、省

道 S223线、县道 X960线构建外联通畅公路网，逐步完善国省道、

县道与农村公路间的道路连接。统筹保障水、电、气、通信、环

卫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，确保城镇生命线稳定运行。统筹各类公

共安全和综合防灾空间布局，加强人防、消防设施规划建设，提

高城镇安全韧性。

八、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。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约束，

合理控制国土开发强度，全面提升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坚持保护

优先、自然恢复为主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与

修复，严格河湖水域空间管控，科学管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，推

进华阳镇中幼林抚育、造林绿化、支撑林下经济、森林湿地农田

碳汇等绿色产业发展，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任务，加强镇域矿产资

源保护与开发利用，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布局，扎实做好碳达峰、

碳中和各项工作，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。




